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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九龙坡区创新型创业人才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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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高新区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 
 
《九龙坡区创新型创业人才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十一届区委第73次常委会和区政府56次常务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遵照执行。
 
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14年9月1日
 


     
九龙坡区创新型创业人才奖励办法（试行）
 
第一条  为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，鼓励各类人才将专利技术应用转化为社会生产效益，促进转型发展、提质增速，根据《九龙坡区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（2011-2020年）》、《九龙人才行动计划》和《关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城区的意见》精神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  本办法所指的创新型创业人才，一般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（一）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；
（二）恪守学术道德和职业道德，学风正派，诚实守信；
（三）所在企事业单位注册登记在本区域内且企业单位税收关系在本区域；
（四）拥有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；
（五）其创新成果为行业或省级领先并已转化应用；
（六）属区级及以上重大项目、战略性新兴产业、重点发展产业、主导产业、紧缺急需专业等行业领域，能突破关键技术或推动全区相关行业发展的高技能人才、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。
第三条  创新型创业人才主要包括四类对象：
第一类  用创新成果创办企业的知识产权拥有人。具体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1.拥有知识产权，掌握重要实验技能和关键技术，能够解决关键性技术难题和工艺操作难题，具有较好的开发潜力；
2.已创办企业1年以上，5年以下，且其研发项目产品至少正处于中试阶段；
3.自有资金（含技术入股）或区（海）外跟进的风险投资占创业投资的30%以上；
第二类  带创新成果应用到区内事业单位的主要负责人（团队）。具体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1.有市外创业的成功经验，或曾在国内、国际知名企业担任中高层管理职位2年以上，或具有在知名企业、高校、科研机构、相应事业单位担任项目负责人2年以上研发经历，有较强的经营管理或研发能力；
2.所带创新成果已转化并取得明显经济社会效益；
3.与区内用人单位签订5年以上工作（劳动）合同。
第三类  区内企事业单位中通过创新取得创新成果、转化应用到区内企事业单位、取得明显经济社会效益的主要负责人，且在所属单位工作3年以上（签订工作（劳动）合同、社保关系在区内）。
第四类  区内企事业单位中立足本职岗位从事技术、工艺等创新有较高科技含量，取得重大突破，并转化应用。
第四条  经认定的第一类人才，按贡献大小一次性给予最高20万元的创新创业人才奖。
第五条  经认定的第二、三类人才，按贡献大小一次性给予最高10万元的创新创业人才奖。
第六条  经认定的第四类人才，按贡献大小一次性给予最高5万元的创新创业人才奖。
第七条  对引进的创新成果获得市级及以上奖项的一、二类创新型创业人才，可参照《九龙坡区人才公寓管理暂行办法》申请享受相应优惠政策。
第八条  对引进并经认定的创新型创业人才来我区创业的，可享受以下配套政策：
（一）子女入学。九年义务教育阶段，由区教委在区属学校按照就近原则和个人意愿进行安排。
（二）配偶安置。有工作单位的，根据个人申请，由用人单位提出申请，按照《九龙坡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调配办法》参加选调的方式安排工作。
第九条  经评选认定的创新创业人才，享受破格评定技术职称相关优惠政策。
第十条  推荐参与“有突出贡献专家”、“两江学者”、 “百千万人才工程”等相关人才工程人选评定。
第十一条  享受区优秀人才定点医疗体检等“人才绿色服务通道”服务。
第十二条  创新型创业人才奖励，于每年9月底前集中向区委人才办申报，由用人单位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：①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②学历、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；③知识产权证明，获奖材料；④与用人单位签订的正式劳动合同证明（来区创办企业的除外）；⑤社会保险和个人所得税证明；⑥创办企业的应有相关证明材料；⑦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第十三条  评审认定。设立创新型创业人才专家评审委员会，按照主管部门初审、行业认可、社会公认的原则组织评审认定。
（一）区委组织部、区人力社保局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初审；
（二）对符合初审条件的由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，提出认定意见和奖励标准；
（三）提交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；
（四）经公示无异议后，落实奖励政策。
第十四条  其创办企业符合《九龙坡区产业扶持办法》和《九龙坡区鼓励和促进科技创新奖励办法》的参照享受相关优惠政策。
第十五条  适当增加“区人才发展专项资金”财政预算，专项用于对创新型创业人才实施奖励。
第十六条  凡弄虚作假骗取奖励扶持的，一经查实，立即停止相关奖励扶持，追回已发放奖励资金，并追究相关单位、人员责任。
第十七条  对引进带创新成果符合享受《九龙坡区高层次人才引进管理暂行办法》优惠政策的高层次人才，按照“从高不重复”的原则执行。
第十八条  本办法由区委组织部、区人力社保局负责解释。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抄送：区委办公室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
高新区管委会办公室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
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办公室    2014年9月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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